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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规范露天焚烧秸秆，防治大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秸秆综合利用、露天焚烧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秸秆，是指水稻、油菜、玉米、棉花、豆类、烟草等农作物采收后的剩余物质。
本条例所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协调、监督、考核等工作机制，并将秸秆综合利用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投入和资金补贴力度，将相关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需要。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的组织实施工作，组织日常巡查，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督促、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做好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秸秆综合利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秸秆露天焚烧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科学技术、工业和信息化、公安、财政、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应急管理、林业、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管理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加强秸秆规范露天焚烧的宣传教育，普及秸秆综合利用知识，增强全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资源节约意识。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平台、手机客户端等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加强秸秆规范露天焚烧和综合利用的公益宣传。
第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省人民政府划定的禁烧区，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细化禁烧范围并向社会公告。禁止在禁烧区露天焚烧秸秆。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对病虫害秸秆进行检疫，确需露天焚烧的，在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采取安全可控措施后，可以露天焚烧。 
第八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村（居）民委员会的辖区为单位分区域、分时段有序错峰焚烧，并加强指导、巡查和管控。
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本行政区域内县（市、区）秸秆焚烧的区域、数量和时段。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不同种类秸秆的产生时段，开展专项巡查和现场执法，及时查处在禁烧区露天焚烧秸秆、在禁烧区外的禁烧时段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实行网格化管理，明确责任区域和责任主体，防止发生在禁烧区露天焚烧秸秆和在禁烧区外的禁烧时段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
第十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做好下列工作：
（一）协助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的组织实施工作；
（二）收集并汇总本行政区域内村（居）民需要露天焚烧秸秆的数量，上报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三）发现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及时进行劝阻和制止，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露天焚烧秸秆举报制度，鼓励对在禁烧区露天焚烧秸秆和在禁烧区外的禁烧时段焚烧秸秆的行为进行举报。受理举报后，应当依法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举报经查证属实的，应当给予举报人奖励。
第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根据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制定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
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应当依据本地区秸秆资源情况和利用现状，因地制宜确定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原料化等多元化利用方式，统筹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和产业布局。
第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秸秆资源数据信息平台，主动公开秸秆综合利用政策、项目和秸秆资源分布、收储、供应等信息，引导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民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实行信息共享。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合理布局、建设秸秆收贮点（站），开展秸秆收集、贮存服务。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秸秆收贮点（站）建设。
秸秆收贮点（站）使用的土地属于建设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五条　鼓励、支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民采取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快速腐熟还田、堆沤还田和制作有机肥等方式，提高秸秆肥料化利用水平。
第十六条　鼓励、支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民利用秸秆生产优质饲料，推行秸秆直饲、黄贮、青贮等饲料化利用方式。
第十七条　鼓励推广秸秆基料化利用项目，引导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民发展以秸秆为基料的食用菌生产、秸秆育苗等产业。
第十八条　鼓励、支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民应用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秸秆沼气、秸秆发电等技术，发展生物质能源。
第十九条　鼓励、支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民以秸秆为原料制作加固材料、板材、工艺品等产品，拓展秸秆原料化利用途径。
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科技创新，建立秸秆综合利用科技示范基地，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培训，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的技术能力。
支持科研单位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等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和设备研究开发，推广应用秸秆综合利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
第二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将下列事项纳入政策优惠和资金补贴范围：
（一）购置秸秆综合利用设备；
（二）建设秸秆收贮点（站）；
（三）秸秆收割、打捆、运输等作业；
（四）研究、开发和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
（五）实施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原料化等项目。
政策优惠和资金补贴的具体办法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加大财税、信贷、用地、用电、交通、保险、政府采购等政策扶持力度，统筹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鼓励社会力量加大秸秆综合利用的资金投入，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引导、扶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民参与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第二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褒扬。
第二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在禁烧区露天焚烧秸秆和在禁烧区外的禁烧时段焚烧秸秆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处五百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各类工业园区内秸秆综合利用、露天焚烧及其监督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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